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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WISDOM SPORTS GROUP
智美體育集團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61）

內幕消息

就潛在出售一家附屬公司 4 5 %股權開始公開掛牌程序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將在深圳聯合產權交易所通過公開掛牌出售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的附屬公司賽格智美45%股權。於潛在出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將直接及間
接持有賽格智美合共10%的權益比例，賽格智美仍將為本公司的合營公司。潛在出售
事項的掛牌價將為人民幣22.5百萬元。

有關潛在出售事項的公開掛牌通知（載有潛在出售事項公開掛牌的詳情）將於2017年5
月17日在深圳聯合產權交易所的網站www.sotcbb.com發佈。公開掛牌將定於2017年5月
17日開始，直至2017年5月30日止。

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及╱或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適時刊發公告披露交易進展
情況的有關信息。智美體育集團（「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而刊發本公告。

通過公開掛牌進行潛在出售事項

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將在深圳聯合產權交易所通過公開掛牌程序（「公開掛
牌」）出售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的附屬公司深圳賽格智美體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賽
格智美」）45%股權（「潛在出售事項」）。於潛在出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將直接及間接持
有賽格智美合共10%的權益比例，賽格智美仍將為本公司的合營公司。潛在出售事項的
掛牌價將為人民幣22.5百萬元。

有關潛在出售事項的公開掛牌通知（載有潛在出售事項公開掛牌的詳情）將於2017年5月
17日在深圳聯合產權交易所的網站www.sotcbb.com發佈。公開掛牌將定於2017年5月17日
開始，直至2017年5月30日止，期間有意者可通過深圳聯合產權交易所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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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及賽格智美的資料

賽格智美於2015年12月28日在中國廣東省深圳市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其經營業務
包括提供足球、籃球、網球場館服務；為體育場館提供一般管理服務；體育場館投資、
建設，體育賽事及活動舉辦和運營。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北京智美體育產業有限公司（「智美體育產業」）在2016年4月7日，
以人民幣27.5百萬元收購了賽格智美55%股權，並持有至本公告日期。於潛在出售事項
完成後，本公司將仍然直接及間接持有賽格智美10%股權，賽格智美仍將為本公司的合
營公司。

上市規則的遵守

潛在出售事項的適用百分比率預計將超過5%但低於25%（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
故潛在出售事項一旦落實，將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有關
公告的規定。董事會強調，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就潛在出售事項訂立具約束力的
協議。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及╱或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適時刊發公告披露交易
進展情況的有關信息。

本公司股東及╱或潛在投資者應留意，潛在出售事項公開掛牌的成功以及潛在出售事
項的進行受限於若干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有意競買者參與潛在出售事項公開掛牌的程
度、有意競買者的出價、正式股權買賣協議的談判和落實，以及取得所需的中國有關政
府及監管機構批准，因此，潛在出售事項未必可實現。由此，本公司股東及╱或潛在投
資者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必謹慎。

承董事會命
智美體育集團

任文
主席及執行董事

香港，2017年5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任文女士、張晗先生、沈偉博士及宋鴻飛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靳海濤
先生及徐炯煒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蔚成先生、葉國安先生及金國強先生。


